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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 法 會 福 利 事 務 委 員 會  

改 善 殘 疾 人 士 無 障 礙 通 道 及 設 施 小 組 委 員 會  

 
領 匯 所 管 理 的 無 障 礙 設 施  

及 其 與 房 屋 署 管 理 的 無 障 礙 設 施 之 間 的 連 接  
 
 自 2010 年 底 ， 房 屋 署 就 無 障 礙 通 道 設 施 的 連 接 與 領 匯

保 持 緊 密 的 溝 通 。 在 眾 多 無 障 礙 通 道 設 施 中 ， 觸 覺 引 路 帶 的

連 接 為 主 要 的 關 注 點。 房 屋 署 在 2006 至 2009 年 間 ，在 各 個

出 租 公 共 屋 邨 進 行 改 善 工 程 ， 以 照 顧 視 障 人 士 的 特 別 需 要 。

鋪 設 觸 覺 引 路 帶 為 其 中 一 個 主 要 改 善 項 目 。  
 
2. 由 於 房 屋 署 與 領 匯 於 無 障 礙 通 道 改 善 工 程 的 計 劃 和 進

度 並 不 相 同 ， 為 加 強 溝 通 ， 尤 其 是 觸 覺 引 路 帶 的 連 接 ， 我 們

於 2011 年 初 成 立 了 聯 合 工 作 小 組，並 安 排 隔 月 的 工 作 會 議 ，

以 解 決 具 爭 議 性 的 事 項 和 檢 討 連 接 無 障 礙 通 道 設 施 的 進 度 。  
 
3. 領 匯 定 期 向 房 屋 署 提 供 未 來 數 個 月 將 會 開 展 改 善 工 程

的 商 場 名 單 。從 而 在 可 行 性、 工 程 計 劃 及 相 關 安 排 上 作 更 佳

的 溝 通 及 統 籌 。  
 
4. 按 領 匯 的 工 程 計 劃，下 列 商 場 將 於 未 來 6 個 月 內 進 行 無

障 礙 通 道 改 善 工 程 。房 屋 署 會 繼 續 主 動 與 領 匯 聯 繫 ， 以 確 保

觸 覺 引 路 帶 妥 善 連 接  - 
 

(1) 禾 輋 商 場  
(2) 葵 芳 廣 場  
(3) 秦 石 商 場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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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4) 逸 東 商 場  
(5) 新 田 圍 商 場  
(6) 美 林 商 場  
(7) 何 文 田 廣 場  
(8) 順 安 商 場  
(9) 樂 華 （ 南 ） 商 場  

 
 
 
房 屋 署  
2011 年 7 月  


